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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孙公司提供工业厂房租赁履约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

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CFMOTO MEXICO
POWER,S.DE
R.L.DE C.V.

2,800万美元 3,889.62万美元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57,400【注】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9.2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8,200万美元（含本次，折合人民币

57,400万元，汇率 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墨西哥海外基地现地化配套生产能力，浙江春风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扩大墨西哥现有制造基地，通过公司控股孙公

司 CFMOTO MEXICO POWER,S.DE R.L.DE C.V.（以下简称“CMP”或“承租方”）

与 AREMEX 3 FIDEICOMISO INDUSTRIALAV III F/6244（以下简称“出租方”）

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公司拟就合同约定的 CMP相关履约责任为其提供租赁履约

担保，公司作为 CMP付款和履约义务的担保人，担保责任额不超过租赁期限内

产生的租金总额，有效期覆盖上述租赁协议的整个有效期。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6 年 2月 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境外孙公司提供工业厂房租赁履约担保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为 CMP的厂房租赁提供付款和履约担保，并同意 CMP 免予为上述担保提

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CFMOTO MEXICO POWER,S.DE R.L.DE C.V.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控股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有其 0.0010%股权，通过全资孙公司 CFMOTO
Powersports Holding,Co.Inc.（美国）持有其 94.9539%股权，

通过全资子公司 CFMOTO POWERSPORTS,INC.（美国）

持有其 5.0447%股权，通过全资孙公司浙江和信摩范销售

有限公司持有其 0.0004%股权。

成立时间 2022年 7月 13日

注册地
Carr.Miguel Aleman KM 14.5 int 13 Business Park
Monterrey,66633 Cd Apodaca,N.L.

注册资本 21,617.39万墨西哥比索



经营范围

全地形车、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销售、设计和研发活动，

各类动产、不动产的租赁业务，商品进出口，其他依法可

开展的服务性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584.33 58,874.50

负债总额 34,909.46 50,958.14

资产净额 7,674.87 7,916.36

营业收入 21,897.41 14,842.13

净利润 1,089.96 199.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出租方签订担保协议，为CMP提供履约担保，具体如下：

1、担保人：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CFMOTO MEXICO POWER,S.DE R.L.DE C.V.

3、担保期限：本担保为持续担保，适用于并涵盖初始租赁期限及延期租赁

4、担保人责任：担保人在本担保下的责任应保持完全有效，无论因任何原

因担保人的责任均不能因此免除或影响

5、担保金额：不超过 2,800万美元

6、拖欠利息约定：若担保人未能在付款到期日之前向出租人支付租赁协议

项下的应付款项，则担保人应对逾期金额自拖欠之日起按月利率 1.2%计息，直

至全额支付之日止。

7、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此次担保是为了境外孙公司顺利租用当地厂房开展具体生产业务，作为

出租方提出的签署租赁协议之必要条件之一，公司为 CMP在租赁协议项下的义

务履行提供担保是必要的。公司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

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CMP系公司控股孙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为顺利租用当地厂

房开展具体生产业务，作为出租方提出的签署租赁协议之必要条件之一，公司为

CMP在租赁协议项下的义务履行提供担保是必要的，且公司充分了解其经营情

况并做好相关风险控制工作，因此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

风险可控，同意为CMP担保并免予CMP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8,200万美元（含

本次，折合人民币 57,400 万元，汇率 7.0），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9.27%。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为不超过 8,200万

美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未

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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